昆明市晋宁区财政局关于2024年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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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财政高质量发展，全力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晋宁区财政局组织开展预算编制绩效管理相关工作，回顾一年来晋宁区预算绩效管理的主要成效及存在问题，明确下一步预算绩效改革方向及2025年预算绩效管理的重点工作，主动适应改革趋势，更加突出绩效导向，携手全区各部门共同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质量。
一、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工作
（一）坚持把绩效理念融入预算编制作为提升预算管理的重要前提
强化学习、深刻领会，主动顺应新形势，学深悟透、准确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把全会精神落实在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当中、落实在工作的方方面面。晋宁区自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以来，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意识，将绩效理念深度融入预算编制、将绩效观念厚植于心，从源头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 坚持把持续推进预算事前评估作为提升资金效益的有力保障
一是对重大政策、重点项目和500万元以上的新增项目进行事前绩效评估，对项目立项必要性、绩效目标合理性、投入经济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评估论证，选取“昆明市晋宁区购房契税补贴”1个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涉及金额3,064万元，并出具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二是晋宁区财政局连续两年联合人大开展预算前置审查工作。2024年以人大财经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召开前置审查专题会议，对上年预算执行情况和当年预算编制情况进行初审。通过人大前置审核与绩效管理有机结合，群策群力，有效强化资源统筹，切实提升联合监督实效。拓宽项目评审渠道、创新预算绩效管理与预算监督管理相结合，严把预算编审质量关。将前置审查意见、评估报告等作为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多种方式结合把好预算安排的绩效关口。
（3） 坚持把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作为提升资金效益的重要基础
绩效目标是建设项目库、编制部门预算、实施绩效监控、开展绩效评价的重要基础依据。设定与项目匹配的预算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良好开端，提升绩效目标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相关性和有效性尤为重要。9月区财政局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培训1次，重点对绩效目标编制进行详细讲解，进一步强化全区各部门对绩效目标编制的认识。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目标编审质量，2024年完成绩效目标审核1720个，涉及金额28.28亿元，从预算编制源头提升预算绩效管理质量。
（4） 坚持把抓实绩效运行跟踪监控作为提升资金效益的重要手段
持续推进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工作，通过系统来实现对所有重点项目及重大资金的绩效运行跟踪监控，进一步强化对项目支出的跟踪管理。持续完善部门内部监控机制，明确责任，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实现项目绩效“双监控”，实现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与完善政策、调整预算安排有机衔接，对低效无效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对沉淀资金一律按规定收回并统筹安排。印发《昆明市晋宁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的通知》，认真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将单位资金一并纳入监控范围，纳入平台进行监控的项目共计1643个，涉及金额40.59亿元，调减项目金额4,433万元。
（5） 坚持把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作为提升资金效益的重要抓手
为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坚持聚焦重点民生政策、重大项目实施效果原则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
一是认真开展绩效自评。2024年下发《昆明市晋宁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和《昆明市晋宁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按照要求认真开展2023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2023年度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共计完成项目绩效自评47.77亿元。
二是认真开展重点评价。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绩效评价，2024年选取了区卫生健康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医院改扩建项目（专项债券）、产业扶持等4个重点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评价规模达6.11亿元。7月中旬，区财政局组织召开2023年财政支出绩效重点评价工作进点会，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计划，确保按时按质完成评价工作。同时，强化重点评价结果运用，将评价结果抄送区人大、政协等监督部门，并将其作为下年预算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持续推进绩效管理工作提质、扩面、增效，着力提升绩效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规范性。
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执行进度缓慢导致与绩效目标不符     
由于受财力及库款影响，不能及时按照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资金支付，造成资金执行进度与项目绩效目标完成进度不符的情况普遍存在。
（二）绩效管理结果运用不明显，运用范围单一
按照预算安排与绩效评估、绩效监控、绩效评价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对通过事前绩效评估的项目及绩效评价结果优良的项目应该多安排资金，评价结果差的要及时调整或追责整改，但在实际预算安排和执行过程中，往往受财力和库款影响，只能优先保障“三保”、重点民生等项目支出，无法完全按照评估及评价结果进行资金安排，难以实现将评估、评价结果作为完善财政政策、改进管理和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加之目前大部分预算单位对绩效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制度保障不足，难以推行将其与项目管理、干部任用和资源配置相挂钩，导致评估评价结果运用范围单一，结果运用不明显。
3、 下步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完善绩效管理相关机制
一是加强反馈和整改。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单位，对需要整改的事项及时督促部门、单位按照法律法规和项目目标有效落实，对虚报项目、工作量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或管理不善、决策失误造成财政资金严重损失的行为要严肃查处，提升财政精细化管理水平。
二是持续加强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加快推进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项目预算绩效编制，深入推进、做实预算绩效评价，有效推进政府预算公平化、透明化、民主化。将绩效理念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结果各环节，凸显财政资金绩效，确保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三是绩效评价结果与完善制度规范管理相结合。针对绩效评价发现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中存在的管理问题，应及时调整、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办法，保证项目规范实施，促进财政资金有效使用，提高项目实施的效益、效率和效果。
（二）优化支出结构、提高绩效目标编审质量
结合实际安排预算资金，优化支出结构，确保预算资金按项目进度支付。同时，进一步加强绩效目标编审质量，提升绩效目标的匹配度、科学性。深入推进分行业、分领域预算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工作，不断充实和完善晋宁区预算绩效指标库，强化对部门的指导学习，确保资金与绩效目标的一致性，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在优化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
（三）继续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宣传和培训
督促部门履行主体责任，通过宣传、培训等多种方式进一步提高预算单位的重视，在全区逐步形成绩效管理观念，进一步提高全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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